
灌政办发〔2014〕85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全县流转土地补偿资金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自2004年5月我县出台《灌南县工业园区失地农民基本生活补助试行办法》以来，全县已流转土地10.28万亩，发放流转土地补偿资金5.56亿元，有效保证了我县园区招商引资、重点工程项目用地的需要，保障了流转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促进了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在工作中发现，部分村存在集体土地与农民个人土地权属混淆不清的问题，导致集体土地补偿资金流入个人手中。为了进一步摸清土地流转信息、核准补偿资金发放对象，规范资金支出行为，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流转土地农民补偿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重点是对全县在2014年8月31日前土地流转过程中混淆集体土地和农民个人土地权属、以个人名义领取集体土地补偿资金有关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具体检查内容是：
（一）清理检查土地流转权属情况。按流转时间逐块清理，根据流转前土地的实际状况确认集体与农民个人的权属关系；对确认为集体土地的，要逐块厘清登记在集体和个人名下的面积情况。
（二）清理检查集体土地补偿资金情况。一是对县财政直接汇入村、单位集体账户的补偿资金，按照地块流转时间、面积、累计补偿时间、累计补偿金额、资金使用情况、资金结存情况等项目逐项清理检查。二是登记在个人名下，以个人名义领取的补偿资金，对一折通存款本交给村、单位入账的，按照领取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一折通账号、土地位置、首次领取时间、累计补偿时间、累计补偿金额、资金使用情况、资金结存情况、联系方式等项目逐项清理检查；对一折通存款本由领取人私自保管未交给村、单位集体的，且资金直接安排使用的，除按以上项目清理检查外，还要对资金的使用情况按时间、用途、使用人、批准人进行逐笔登记清理检查，对结存的现金现场进行盘点，对一折通存款本的存款余额要与银行核对准确，结存的现金、一折通存款本收归乡镇、单位所有，并将资金存入村、单位集体账户。
二、方法步骤
检查采取乡镇、单位自查和县组织督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为自查自纠、组织督查、建章立制等3个阶段。
（一）自查自纠阶段（10月8日-10月底）。各乡镇及县各有关单位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落实工作措施，认真组织自查，做到不走过场、全面覆盖，自查面要达到100%。自查结束后按要求填写自查报表，由经办人、村委会主任及乡镇（单位）分管领导、乡镇（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以纸质和电子文档形式在11月1日前送报县人社局失地办。各乡镇及县各有关单位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违纪违法问题，必须主动纠正，要做到资金追缴到位、对相关责任人员依纪依法处理到位。
（二）组织督查阶段（11月10日-11月20日）。县政府将从县监察局、人社局、财政局、国土局等部门抽调专门人员组成督查组，对各乡镇及县各有关单位进行逐个督查。督查组组成人员和督查时间另行通知。对有具体举报线索、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日常监管中问题较多、自查自纠不认真的乡镇和单位，将列为重点督查对象。督查结束后，由督查组将督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向县政府汇报。
（三）建章立制阶段（11月21日-11月30日）。各乡镇及县各有关单位要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落实整改措施，完善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对确认的以个人名义领取集体土地补偿资金的一折通存款本交县人社局失地办注销，纳入集体土地管理。要强化源头控制，明确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公示，进一步规范土地补偿资金的发放、使用，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杜绝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及县各有关单位作为本次清理检查工作的责任主体，要高度重视，切实把专项治理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乡镇、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主动牵头，专门成立专项检查工作班子，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精心布置落实，切实抓好自查自纠工作。县监察局、财政局、人社局、国土局组成工作督查组，负责全县督查指导工作，协调处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乡镇、单位主要领导对专项检查工作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按照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有关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二）加大查处力度。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认真组织开展自查工作。在检查过程中要让群众充分知情，全程接受群众监督，检查结果在村或乡镇显著位置（单位）公示七天以上。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自觉纠正，确保资金追缴到位，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纪处理到位，自查自纠情况要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县督查组。县督查组对乡镇、单位逐个开展督查，对督查中发现严重违法乱纪问题的，特别是抵制检查、顶风违纪、转移资金、突击花钱的，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并予以公开曝光。
（3）严格责任追究。各乡镇、各有关单位要严格实行“谁核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制度，乡镇、单位主要领导作为自查自纠与落实整改的第一责任人，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认真整改落实到位；对清查工作不力、有问题不及时整改的，将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对在核查工作中违规办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相关责任人员，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附件：1．灌南县土地流转清理情况表
2．灌南县集体土地资金补偿清理情况表
3．灌南县个人领取集体土地补偿资金管理清理情况
明细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28日
附件1

灌南县土地流转清理情况表
单位（盖章）：                                    村（居）委会 （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地 块                位 置
	土地面积（亩）
	土    地             征用时间
	征地用途
	备     注

	
	
	小计
	集体面积
	个人面积
	
	
	

	合  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要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村（居）委会主任（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2

灌南县集体土地资金补偿清理情况表
单位（盖章）：                                      村（居）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地 块                位 置
	集体土地面积（亩）
	集体土地补偿金额（元）
	备   注

	
	
	小计
	直接汇入
集体(单位）
专户的
	以个人名义
领取的
	小计
	直接汇入
专户
	以个人名义领取的
	

	
	
	
	
	
	
	
	小计
	入集体（单位）
账户
	末入集体
（单位）
账户
	

	合  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要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村（居）委会主任（签字）：                    经办人（签字）：

附件3

灌南县个人领取集体土地补偿资金管理清理情况明细表
单位（盖章）：                                       村（居）委会 （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     证号码
	一折通       号码
	地 块                位 置
	土地     面积(亩)
	征用     时间
	首次领取时间
	累计补
偿时间
（月，截止2014
年8月
底）
	累计补
偿金额
（元，截
止2014年8月
底）
	资金入账情况
	资金结存情况
	备  注

	
	
	
	
	
	
	
	
	
	
	入集体
（单位）
账金额
（元）
	未入集
体（单
位）账
金额（元）
	合计
	现金（元）
	存款（元）
	

	合  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说明：1．此表为附件2的明细表，表中地块位置、土地面积与附件2中以个人名义领取的土地面积等相关信息及顺序要填列一致。         2．以个人名义领取村集体土地补偿资金进行逐人逐笔核查；对未纳入集体（单位）账管理的资金使用情况逐项核对，报送资金详细使用  

情况。
主要领导（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村（居）委会主任（签字）：                    经办人（签字）：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９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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